第9章  行業經營方面
從1985年的工業企業的普查資料中可以看到，國有企業和縣級以上的集體企業佔據整個工業總產值的90%左右；鄉鎮企業只是在建材行業占大約40%左右的份額，在某些採掘業、服裝、家具及一些輕工產品方面約占10%—20%左右的比重；城鄉街道和合營企業所占比重更低；至於三資企業則只有大約百分之零點幾的水平，而私營個體企業則是空白。這就是1985年時的所有制分佈的情況。
9.1 私營企業的行業經營

十年之後的1995年，非國有企業的發展極其迅速。私營個體企業從空白狀態迅速發展，在黑色金屬採選業、建築業、服裝、家具、皮革、木材加工、塑膠和金屬製品等行業中，已經佔有30%－45%的總份額。三資企業在食品、飲料、服裝、皮革、文體用品、醫藥、橡膠、塑膠、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儀器儀錶、電子通信等行業的份額上升至20%以上，其中，在電子行業，其所占份額已經達到56%之多。鄉鎮企業在所有能夠進入的行業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在絕大多數行業，獲得30%以上的份額，而在例如採掘、建材、服裝、木材加工，家具金屬製品等行業，更獲得了60%－70%之多的份額。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大量的退出，除了幾個具有壟斷地位的行業外，在大部分競爭性行業，國有企業都不再佔有優勢，尤其是在某些行業，例如服裝、皮革、家具之類的非國有企業大量進入的行業內，國有企業的份額只有4%—6%。

由於缺乏對私營企業有效性的認同，導致了許多領域依然被國有和集體公司壟斷。比如航空、電力機車、汽車製造和金融服務業。私營企業被排除在許多國內市場之外，而且直到最近，也不能直接出口。只有為數有限的私營企業享有直接出口權；自1998年底，中共開始賦予一些私營企業有出口權。地方政府依據中央總原則，自行採取限制私營企業進入以下行業：

（1） 使用稀有資源的企業；

（2） 被認為是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

（3） 產品會造成對公衆威脅的行業。

多數私營企業認為市場准入的主要制約因素有以下幾種：限制性市場准入；銷售渠道；國外競爭；國內競爭；市場需求低迷。

私營企業間的激烈競爭是經濟環境中私營企業數量不斷增加的結果。這些私營企業包括新建企業、改制企業和“紅帽子”企業。私營企業在某些工業類別的集中進一步加強了競爭的程度。這在鄉村地區表現的尤其突出。此包括許多小型私營企業生產著類似的低檔次產品，它們彼此之間以及和鄉鎮企業之間展開競爭。

私營企業具有按照地域和產業呈簇式發展的趨勢。此有助於加深產業專業化的程度，提高經濟規模，增強效率並拓展私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地方政府，例如北京和成都，發展高科技園區的政策有助於產業簇的形成。這些產業簇可以有很強的競爭能力，或者可以象溫州的某些企業那樣致力於緩和內部競爭。
9.2 外商投資企業

　　（1）鼓勵外商投資的領域。根據1995年6月20日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頒佈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的規定，屬於下列情況之一的外商投資專案，列為鼓勵類外商投資專案：

（1） 屬於農業新技術、農業綜合開發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工業建設的；

（2） 屬於高新技術、先進技術，能夠改進產品性能、節約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企業技術經濟效益或者生產適應市場需求而國內生產能力不足的新設備、新材料的；

（3） 屬於適應國際市場需求，能夠提高產品檔次，開拓新市場，擴大產品外銷，增加出口的；

（4） 屬於綜合利用資源和再生資源以及防治環境污染的新技術、新設備的；

（5） 屬於能夠發揮中西部地區的人力和資源優勢，並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

（6） 屬於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鼓勵的其他專案。

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確定的鼓勵外商投資有六個方面。《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於1997年12月由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修訂，於1997年12月29日經國務院批准，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列舉了18大類鼓勵外商投資的產業。《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擴大了鼓勵外商投資的範圍，拓寬了外商投資的領域，保持了大陸鼓勵外商投資政策的連續性，並且明確鼓勵外商到中西部地區進行資源的開發，體現了大陸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方針。

鼓勵類外商投資專案，除依照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優惠待遇外（比如，投資總額內進口自用設備依法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稅），從事投資額大、回收期長的能源、交通基礎設施（煤炭、電力、地方鐵路、公路、港口）建設並經營的，經批准可以擴大與其相關的經營範圍。
　　（2）限制外商投資領域。許多國家的外資立法，都明確規定了限制外國投資的領域、部門、行業或專案，進而確定本國需要重點保護的行業，以使外資流向有利於本國經濟發展。限制外國投資的領域、行業、部門或專案，主要是通過特別限定限制外商的投資股權比例，此外，還可能涉及到審批程式、管理機構、機構設置、法定代表人的確定等。

根據1995年6月20日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頒佈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屬於下列情況之一的外商投資專案，列為限制類外商投資專案：

（1） 屬於國內已開發或者已引進技術，生產能力已能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

（2） 屬於國家吸收外商投資試點或者實行專賣的產業的；

（3） 屬於從事稀有、貴重礦產資源勘探、開採的；

（4） 屬於需要國家統籌規劃的產業的；

（5） 屬於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限制的其他專案。

限制類商投資專案，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總體經濟調控的需要，分別列入限制類（甲）或者限制類（乙）。

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頒佈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確定的限制外商投資的五個方面，分列了限制外商投資的產業甲類和乙類。

限制類外商投資專案，必須遵守大陸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行政法規和下列規定：

（1） 限制類的中外合資經營專案，必須約定企業經營期限；

（2） 限制類（甲）外商投資專案，中方投資中的固定資產部分必須使用中文投資者自有資金或者屬於中方投資者所有的資產。

